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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办法

    第一条  为了加强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，维护档案其实、

完整、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中华人氏共和国

档案法实施办法》和《浙江省K出生医学证明产管理规定 (试

行)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木办法。

    第二条  术办法所称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是指国哀统一印制，

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为单位统--编号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母婴保健法》出具的，证明婴儿出生状态、血亲关系，申报国

籍、户箱，取得公民身份号码的法定医学证明存恨及相关信息、

申领材料等具有保存阶值的文件村料。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是国家

民生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  第三条  签发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的助产机构和管理机构 (以

下统称出生医学证明档案保管单位)，负责木机构签发的出生医

学证明档案的保管。

   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保管单位应当明确档案保管人员，保证管

理必需的设施、场所和经费，确保档案安全，并适应档案管理现

代化的要求，配奋相应的技术设备，

    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、档案行政管理·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

权限范国内对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依法指导、监瞥。

    第四条 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归档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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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一)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存根。

     (二)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申领表。

     (三)共他文件材料:未按时中领《出生医学证明》情况说

 明、亲子鉴定证明、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、共他应当保存的d:目

 关文件材料及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签发登记木。

     第五条  属于归档范固的文件材料应当在办理完毕后3个月

 内归档至出生医学证明档案保管单位的档案管理部门。

     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当其实完整、图文清晰、签字手续完备。

     第六条   出生医学证明文件材料归档，包括首次签发、换

发、补发材料及 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签发登记木。

     首次签发的应有 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存根、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
申领表;

    换领的应有 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存根、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申领

表及原 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等相关材料;

    补领的应有 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存恨、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中领

表、补领 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书面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。

    第七条 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应当遵循下列规定

    (一)签发 《出生医学证明》机构为立档单位，以机构档案

室或病案室为档案立卷和管理部门;

    (二)以一个新生儿为对象作为一件整理，编制卷内目录时

作为一个条目;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申领表印制于A4纸正面，存

根、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于指定区域处，其他村科附于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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Ãæ;
    (Èý)°´ÕÕ¡¶³öÉúÒ½Ñ§Ö¤Ã÷¡·±àºÅË³ÐòÅÅÁÐÎÄ¼þ;
    (ËÄ)°´ÕÕ100¸ö±àºÅµÄÎÄ¼þ²ÄÁÏ×é³ÉÒ»¾í;
    (五)对卷内文件材料用阿拉伯数字编写页号;填写卷内文

¼þÄ¿Â¼(¼û¸½¼þI:È¯ÄÚÎÄ¼þÄ¿Â¼Ê½Ñù)£¬ÖÃÓÚ¾íÄÚÊ×Ò³Ö®Ç°;
ÌîÐ´¾íÄÚ±¸¿¼±í (¼û¸½¼þÖ® ¾íÄÚ±¸¿¼±íÊ½Ñù)£¬ÖÃÓÚ¾íÄ©;

    (六)填写案卷封面(见附件3:案卷封面式样);去掉文叶H，

²ÄÁÏÉÏµÄ½ðÊôÎï£¬×°¶©ÏÌ¾í;
    (七)按档号顺序将案卷装入档案盒 (见附件4:档案盒正

面和盒脊式样)，根据案卷厚度也可将若干连续的案卷装入同一

µµ°¸ºÐ±£¹Ü;
    (·/L)编制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 (见附件5:出生医

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式样)，加装封面和封底并装订，填写封面

项目(见附件6: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封面式样)。

    (十)《出生医学证明》因无效需要换发时，原件自换发之

日起作废，在原存根案卷的封而、目录或备考表中补充登记，但

原件仍需收回与换发证件存根一起存档保留。

    µÚ°ËÌõ  ³öÉúÒ½Ñ§Ö¤Ã÷µµ°¸µµºÅ±àÖÆÓ¦×ñÑÏÂÁÐ¹æ¶¨:
    (一)档号的结构为全宗号-类别号-案卷号-出生医学证

Ã÷±àºÅ;
     (二)全宗号为立档单位标识，如果是进馆单位，可由档案

¹ÝÈ·Á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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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 三) 类别号由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类别标识、出生医学证

明档案所属年度构成，并列成分之间用 "·"分开，如2013 年

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类别号为"CSZ ·2013U;

     (四)案卷号为同一全宗、类别的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案卷

流水号，从卫开始编制;

    ()出生医学证明编号既作为大件自身内容和属性的体现，

在档号申也代替文件顺序号形式存在。

    第九条 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保管期限为永久。出生医学证

明档案在木机构保管满五年之后，应向同级档案馆移交。

    第十条 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所存放库房需具备防盗、防光、

防火、防虫、防鼠、防潮、防尘、防高温等条件，保证档案的安

全   。

    第十一条  积极推进使用计算机管理出生医学证明档案，有

条件的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电子档案。

    第十二条  各级档案馆和出生医学证明档案保管单位应当依

法提供档案信息查询服务，依据档案出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   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利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，并办理登记手

@七
篆:

    (-) 
监护人或，

的身份证

    (-)
     一

*
w

新生儿监护人或新生儿成年后，可凭相关证件利用被

二人出生医学证明档案，他人代办的，必须提供当事人

及授权委托书;

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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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、纪检监察机关、审计机关依据相关法伴规定，可以凭单位介

绍信查阅指定的出生医学证明档案。

    (三)律师及共他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·特受理案件的

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及律师执业证书、律师苹务所证明等，可以

查阅与诉讼有关的出生医学证明档案;

    (四)其他单位、组织和个人要求查阅出生医学证明档案胸，

应当由出生医学证明行政主带部门出共同意查阅证明，经档案保

翟部门审核后，方可利用;

    (五)利用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单位、组织和个人，不得公

开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内容·不得损鲁出生医学证明档案当。人

的合法权益。

    第十三条 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不得外借，仅恨于当场查阅、

摘抄和复印，复印的出生匿学证明档案需加盖档案保"部门的FN

幸方为有效;严禁涂改、圈划、批注、污报、伪造、抽换及损毁

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。

     第十四条  对过反木办法规定，涂改、伪造、损"、"失出

生医学证明档案或擅自捷供利用和"制的，及有其他违反档案法

律法规行为的，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

     第十五条  木办法于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   附件:i·卷沟文件目录式样

         工 卷内备考表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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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 案卷封面式样

4·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盒正面和盒脊式样

5·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式样

已 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封面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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¸½¼þI
卷内文件目录式样

卷  内   目   录

图

ÌîÐ´ËµÃ÷:
I·序号:填写卷内文件材料排列的顺序编号。

二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:填写出生医学证明存根编号。

3·责任者:填写立档单位名称。

4¡¤ÐÂÉú¶ù¡¢Ä¸Ç×¡¢¸¸Ç×:·Ö±ðÌîÐ´Ä¾ÈËÃû×Ö"
5·出生日期:填写新生儿出生日期，以8位阿拉伯数字标注年、

   月、日。如20I3年5月7日标注为论0]30507"'。

6¨发证日期:埂写出生医学证明发放日期，同上。

7·页号:填写每件文件首页所对应的页专;最后一件文件，填

   写该件起止页号。
趴备注:对需要说明情况的文件材料在备注栏内标注，换、补

   发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在备注栏内注明"换发"或"补发"，

   废证在备注栏内注明何时作废;如需要说明的苛况在备注栏

   内填写不下，则标注"*"号，并将需要说明的情况坦写在备

   考表中。

一8 一

序号
出生医学

证明编号
责任者

新生儿1母习父亲
出生

日期

发证

日期



¸½¼þ2
卷内备考表式样

卷  内  备 考 表

木卷情况说明

Á¢¾íÈË:
¼ì²éÈË:
立卷时间

ÌîÐ´ËµÃ÷:
1·木卷情况说明:填写卷内文件缺损、修改、补充、移出、销

   毁等情况。立卷后发生上述情况的，相关人员应当填写说明

   并签名、标注时间。

2·立卷人:由木案卷的整理者签名。

3·检查人:由木案卷质量审核者签名。

4·立卷时间:填写木案卷的立卷完成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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¸½¼þ3
案卷封面式样

一lo 一

(È«×ÚÃû³Æ)

出生医学证明档案

³öÉúÒ½Ñ§Ö¤Ã÷±àºÅ:"

ÆäÖÐ£¬·ÏÖ¤±àºÅ@

起止日期 保管期限 水久

本卷共件页 废证页码

臼;宗号 ÀàR1lg *<?



ÌîÐ´ËµÃ÷:
1·全宗名称:填写立档单位的全称或者通用简称。全宗名称可

    以直接印在封面上。

2·比生医学证明编号:填写该案卷出生医学证明起止编号。废

   证编号:堪写该案卷中"废证编号。

3·起止日期:埋写该"卷出生医学证明发放的起止日期，中间

   以"-"迂接。

4·件数、页":填写该案卷立卷完成时卷内文件的总件数和总

   页数。立卷后发生变化的，在 "卷内备考表"中说明。

5¡¤·ÏÖ¤Ò³Âð:¿°Ð´¸Ã°¸¾íÉê·ÏÖ¤Ò³ÂëU

乙 全宗号:垣写国家综合档案馆给立档单位编制的代码。

7·类别号:填写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类别标识及出生医学证明档

   "所属年度，如 2013 年度的出生医学证明档案，以

    "CSZ ，2013    表示。

8   案卷号:在同一类别向案卷的顺序编号"

一 11 一一



附件4

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盒正面和盒椅式样

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盒正面式样

填写说明:全宗名称:埂写立档单位的全称或者通用简称。全宗

名称可以直接印在封而上。

一12 一

(全宗名称)

出生医学证明档案



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盒盒椅式样

JfiL V

填写说明:

1·按照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封面的填写要求填写。

2·案卷号:填写木盒内的出生医学证明档案起止案卷。

3·起止编号:填写木盒内出生医学证明的起上编号。

4·盒号:填写档案盒的排列顺序号(此项至档案馆后填写)。

一13 @一

全宗号

类别号

案卷号

起止编号 起

止



¸½¼þ5

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式样

案 卷  目  录

   填写说明: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按照整理完毕的案卷

的相应项目填写。

一14 一

案卷号
出生医学证明

编号起

出生医学证明

编号止
件数

发证

起止日期
废证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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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封面式样

·｜·｜，｜-·
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案卷目录

È«×ÚÃû³Æ:
**:

Àà±ðºÅ:

编制单位

编制日期

填写说明

@   2   @ 按照整理完毕的案卷的相应项目填写。

编制单位:填写该目录的编制单位名称。

编制日期:填写该目录的编制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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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卫生厅办公室 2013年11月8日印·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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